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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政办发〔2021〕8 号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辽东湾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 

《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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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实施方案 
 

为建立盘锦市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进一步巩固深化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成果，全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

设水清滩净、岸绿湾美、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湾区，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渤海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根本目标，

逐步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为建设美丽海湾和美

丽海洋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负责、分级管理。建立健全以政府领导负责制为核

心的责任体系，积极发挥各级政府的主体作用，明确各级湾长职

责，强化工作措施，协调各方力量，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工作格局。 

坚持问题导向、单元管控。立足海湾生态环境实际情况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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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以海洋空间管控要求、海岸自然禀赋和开发保护情况为

基础，划定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管控单元，实施分区重点管控。 

坚持陆海统筹、区域联动。坚持以推进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

任务为主，切实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流域环境治理、河长制等有

效衔接，形成流域海域纵向贯通、多部门横向联动的区域联防联

治协作机制。 

坚持强化监督、严格监管。依法依规加强管理保护，立足渤

海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强化监管和执法检查，建立健全盘锦

市湾区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制度。拓展公众参与的监督管理渠道，

营造全社会共同管理和保护海湾的良好氛围。 

（三）工作目标 

建立实施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构建市、县区（经济区）湾

长与乡镇（街道）巡查员队伍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压实各级政府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以单元管

控、分类管理为基础，构建职责清单化、监管目标化、评估可量

化的常态化监管机制。 

“十四五”期间，通过湾长制实施，进一步完善陆海统筹、

区域联动、部门协同、上下贯通、多方参与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长效机制，保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实现。 

二、实施范围 

盘锦市湾区，包括盘山县、大洼区、辽东湾新区，大陆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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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07 公里，海域面积 1425 平方公里。管控空间范围为渤海大

陆岸线向海一侧至海域管理外边界，向陆一侧至 500 米范围。在

入海河口区域，有国控监测断面的上溯至最后一个监测断面；无

国控监测断面的上溯至第一个入海排污口位置。管控范围内，辽

河赵圈河监测断面（兴辽路红海滩大桥）以下左右岸 500 米范围，

大辽河国控监测断面（营口辽河公园）以下盘锦侧 500 米范围，

大凌河国控监测断面（西八千）以下盘锦侧 500 米范围。根据实

际情况和管理需求可适当扩展向陆管理范围。 

三、建立健全湾长制组织体系 

（一）建立盘锦市辽东湾湾长体系。市级湾长由市长担任，

市级副湾长由相关分管副市长担任。沿湾县区（经济区）可根据

实际工作需要自行设置湾长体系。县区（经济区）级湾长原则上

由本级政府（管委会）主要领导担任。 

（二）设立湾长制办公室。市湾长制办公室（以下简称“湾

长办”）设在市生态环境局，主任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副

主任由市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和市自然资源局分管领导担任。沿

湾各县区（经济区）湾长办可根据工作实际，参照市级组织形式

设置。 

市、县区（经济区）级湾长制成员单位由同级发展改革、公

安、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交通运输、农业农村、

住建、应急、林湿、文化和旅游、海事、海警等部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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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乡镇（街道）巡查员队伍。按照全覆盖要求，在

乡镇（街道）及以下建立巡查员队伍，推动形成末端常态化网格

管理。巡查员队伍可由政府工作人员、社会聘用人员和志愿者组

成。 

（四）设立民间湾长。大洼区、辽东湾新区应将占用海岸线

及海域进行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石化、港口、旅游景区等重要工

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安排担任民间湾长，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采取一定措施保护、治理所在或经营范围内岸段、海滩、

海湾、河口等重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助各级湾长和巡查员开展

相关工作。 

四、建立完善湾长制责任体系 

（一）湾长职责 

各级湾长对本级管控单元内的陆、海、湾（滩）环境质量和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负总责，协调处理所辖区域内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重大问题与事项。衔接河长制，做好与入海河流河长

的工作协调。各级湾长针对重点岸段、重点海湾和重点问题定期

开展巡湾工作。 

市级湾长：对盘锦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负总责，领导市湾长

办开展工作。负责落实盘锦市湾长制管控单元目标任务，统筹推

进湾长制工作。组织召开市级湾长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和处理解

决重大问题，推动建立盘锦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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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监督下级湾长履职尽责。市级湾长每季度至少巡湾一次。 

市级副湾长：对各自管控单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负责，协助

市级湾长指导县区（经济区）及市湾长办开展工作。 

1.市委常委、副市长杜鑫负责辽东湾新区盘锦工业园区岸段

（混江沟渔港—大辽河口盘锦营口边界）管控单元。 

2.市委常委、副市长郑玉琪负责盘山县大凌河口国家级海洋

公园所在岸段（锦州盘锦分界线—八千渔铺附近）管控单元。 

3.副市长潘元松负责大洼区滨海旅游及渔业区岸段（红海滩

国家风景廊道北大门—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南大门）管控单元。 

4.副市长申海青负责大洼区混江沟渔港及周边岸段（红海滩

国家风景廊道南大门—混江沟渔港）管控单元。 

5.副市长贾洪琳负责盘山县辽河口自然保护区岸段（万金滩

路—辽河赵圈河断面）管控单元。 

6.副市长徐同连负责盘山县西部养殖区岸段（八千渔铺附近

—万金滩路) 管控单元。       

7.副市长米金套负责大洼区辽河口自然保护区岸段（辽河赵

圈河断面—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北大门）管控单元。 

县区级湾长：对本行政区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负总责，领导

本级湾长办开展工作。负责落实本行政区内湾长制管控单元目标

任务，统筹推进湾长制工作。组织召开本级湾长工作会议，研究

讨论和处理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建立本行政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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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联动机制，指导监督下级湾长（巡湾员）履职尽责。县区（经

济区）级湾长每季度至少巡湾一次。 

涉及自然保护地管控单元的，由县区（经济区）湾长办与自

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共同履行湾长职责。 

（二）湾长办职责 

各级湾长办为本级湾长制综合协调机构，承担湾长制的组织、

协调、调度、督导、检查等日常管理工作，对下级湾长办和同级

成员单位湾长制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根据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年度工作目标，下达湾长制工作任务，制定巡湾计划，协

调做好湾长巡湾工作。向相关职能部门移交巡湾（巡查）问题清

单，调度整改情况。负责建立完善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巡

湾（巡查）制度监督管理等。逐步建立完善湾长制信息化监管手

段。探索建立民间湾长管理模式。 

（三）湾长制成员单位职责 

湾长制各级成员单位按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

管环保”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各

行业涉海法律法规及“三定”方案履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加强执法监管，依法打击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并做好

以下工作： 

——根据行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提出本部门湾长制年

度工作任务、目标，并推动执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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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部门年度工作任务，参与制定年度巡湾计划，并

协助湾长开展巡湾工作。 

——承办湾长办移交的巡湾（巡查）问题清单，组织实施和

调度问题整改，并及时向湾长办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承办湾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巡查员队伍职责 

乡镇长（街道主任）对巡查员队伍工作负责，组织开展管控

单元的巡查、巡护工作；汇总巡查员上报信息并进行初步研判，

解决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及时向湾长办报送巡查问题清单；落实

湾长办交办的任务。 

巡查员主要对排污口（污水颜色、气味）、海洋垃圾（岸滩

垃圾、海漂垃圾、渔港码头垃圾等）、海面油污、采挖海砂、垃

圾倾倒、围填海活动、偷猎偷捕、私搭乱建等进行日常巡查，填

报巡查单，及时上报发现的违法和异常情况。巡查员队伍每月全

覆盖巡查一次。 

五、确定管控单元与管控任务 

根据岸线自然禀赋、开发利用状况和管理要求，将盘锦市划

分为 7个大陆岸线管控单元。依据主要岸线类型和主导海洋功能，

确定单元主要管控任务，以解决管控单元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导

向，保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期间海洋生态环境管控任务目标

指标的完成、海域水质达标、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管控海滩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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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及近岸海漂垃圾，保护滨海湿地、河口、海湾、海岛等重要海

洋生态系统，维护沙滩、景观海岸等公众亲海空间。 

六、建立运行机制 

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责任落实闭环体系，建立

北斗卫星系统应用体系。各级湾长办制定并下达年度工作方案，

组织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形成巡查问

题清单，移交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开展问题整改，对问题整改情况

进行调度、回访和反馈，督促问题整改到位；各级湾长办组织对

本级湾长制成员单位年度任务执行落实情况开展检查、评估。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区域联动和部门协同。做好大凌河、辽河及大辽

河等边界河口区域的联动衔接，确保接驳区域不留白；各职能部

门要加强协调联动，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二）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各级湾长办逐步建立健全湾

长制工作制度，强化对湾长制工作的监督管理，对职责履行不到

位、瞒报漏报、弄虚作假、未能完成湾长制工作任务的地区，督

促限期整改，并视情函告或通报。 

（三）建立公众监督机制。设立各级湾长公示牌，明确标识

湾长、湾长职责、管控单元情况、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信息，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积极鼓励公众、社会团体等参与志愿巡海、

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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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以及新媒

体进行湾长制工作宣传推广，营造全社会关爱海洋、保护海洋、

科学利用海洋的良好氛围。 

（五）落实资金保障。沿湾相关政府（管委会）应按照分级

负担的原则，将湾长制工作经费纳入各级公共财政预算。同时，

鼓励探索民间资本参与沿湾管控的途径，多方积极筹措资金，保

障湾长制各项工作落实。 

 

附件：1.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成员名单 

2.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空间管控单元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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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成员名单 
 

市 湾 长：汤方栋  市长 

市副湾长：杜  鑫  市委常委、副市长 

郑玉琪  市委常委、副市长 

潘元松  副市长 

申海青  副市长 

贾洪琳  副市长 

徐同连  副市长 

米金套  副市长 

成    员：王  强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刘  云  市科技局副局长 

李  雷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反恐专员 

孙亚军  市财政局副局长 

甘永忠  市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 

李  勇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黄峥嵘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应宝宏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赵宝海  市水利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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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生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周伟山  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 

王洪涛  市应急局副局长 

侯  军  市林湿局副局长 

孙宏玲  盘锦海事局副局长 

张军海  盘锦海警局副局长 

张  雷  盘山县县长 

林学玮  大洼区区长 

杨  凯  辽东湾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市湾长办设在市生态环境局，主任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勇

担任，副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甘永忠和市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刘刚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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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盘锦市辽东湾湾长制空间管控单元划分表 

序号 单元名称 
市级 

副湾长 

行政 

归属 
空间范围 

岸段总长

（km） 

单元自然

禀赋类型 

单元岸线 

类型现状 

单元主要 

海洋功能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重点管控任务 

1 

大凌河口
国家级海
洋公园所
在岸段 

郑玉琪 盘山县 

锦州盘锦分
界线（大凌
河西八千断
面盘锦侧）
—八千渔铺
附近 

8.1 
淤泥质 
海岸 

围堤岸线、
淤泥质岸
线 

辽河口海
洋保护区、
大凌河口
红线区 

1.湿地潮汐系统被阻断，湿
地生态系统完整性被破坏。 
2.围堤改变自然岸线属性，
造成自然岸线萎缩。 

1.养殖区排污整治及污水达标排放。 
2.环保督察叫停项目后期整改管控。 
3.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4.辽河口海洋保护区、大凌河国家级
海洋公园、大凌河口红线区等按照红
线相关要求管控。 

2 
盘锦西部
养殖区岸
段 

徐同连 盘山县 
八千渔铺附
近—万金滩
路 

21.8 
淤泥质 
海岸 

围堤岸线、
淤泥质岸
线 

辽河口海
洋保护区、
保留区、大
凌河口红
线区 

滩涂养殖面源污染问题，海
滩脏乱差污问题。 

1.养殖区排污整治及污水达标排放。 
2.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3.辽河口海洋保护区、大凌河国家级
海洋公园等按照红线相关要求管控。 

3 

辽河口自
然保护区
—盘山县
岸段 

贾洪琳 盘山县 

万 金 滩 路
（辽宁盘山
红海岸）— 
辽河赵圈河
断面 

18.7 
淤泥质 
海岸 

生态岸线、
淤泥质岸
线 

保护区、保
留区 

1.芦苇收割季节湿地保护
区河道内的漂浮垃圾污染。 
2.湿地翅碱蓬生态退化。 
3.盘山渔港位于辽河口新
形成沙洲岛西侧，渔港航
道、船舶油污等对沙洲潜在
风险大；鸳鸯岛与陆地之间
潮道淤积，北侧水道束狭。 

1.鸳鸯岛生态环境管控。 
2.辽河入海漂浮垃圾管控。 
3.翅碱蓬等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4.旅游区污水垃圾管控。 
5.辽河口海洋保护区按照红线相关
要求管控。 
6.大凌河西八千断面以下盘锦侧入
河排污口监管，河滩垃圾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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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元名称 
市级 

副湾长 

行政 

归属 
空间范围 

岸段总长

（km） 

单元自然

禀赋类型 

单元岸线 

类型现状 

单元主要 

海洋功能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重点管控任务 

4 

辽河口自
然保护区
—大洼区
岸段 

米金套 大洼区 

辽河赵圈河
断面—红海
滩国家风景
廊道北大门 

19.2 
淤泥质 
海岸 

生态岸线、
淤泥质岸
线 

保护区、保
留区 

1.芦苇收割季节湿地保护
区河道内的漂浮垃圾污染。 
2.湿地翅碱蓬生态退化。 
3.盘山渔港位于辽河口新
形成沙洲岛西侧，渔港航
道、船舶油污等对沙洲潜在
风险大；鸳鸯岛与陆地之间
潮道淤积，北侧水道束狭。 

1.鸳鸯岛生态环境管控。 
2.辽河入海漂浮垃圾管控。 
3.翅碱蓬等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4.旅游区污水垃圾管控。 
5.辽河口海洋保护区按照红线相关
要求管控。 

5 
大洼滨海
旅游及渔
业区岸段 

潘元松 大洼区 

红海滩国家
风景廊道北
大门—红海
滩国家风景
廊道南大门 

25.3 
淤泥质 
海岸 

生态岸线、
围堤岸线 

农渔业用
海 

滨海公路交通对湿地生态
环境的影响。 

1.渔港码头环境管控。 
2.渔港码头水质达标。 
3.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湿地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 
4.滨海旅游区岸滩、海漂垃圾管控。 
5.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6 

大洼区混
江沟渔港
及周边岸
段 

申海青 大洼区 

红海滩国家
风景廊道南
大门—混江
沟渔港 

4.9 
淤泥质 
海岸 

造地工程
岸线、围堤
岸线 

港口码头
用海 

1.混江沟入海口存在水环
境质量问题。 
2.混江沟渔港乱堆乱建，水
域油污、海漂垃圾等综合环
境问题较为突出。 

1.混江沟入海口周边生态环境管控。 
2.混江沟渔港管理主体责任落实，渔
港环境问题整治。 

7 
盘锦工业
园区岸段 

杜  鑫 
辽东湾 
新区 

混江沟渔港
—盘锦营口
边界（大辽
河口辽河公
园断面盘锦
侧） 

70.7 
淤泥质 
海岸 

交通运输
工程岸线、
造地工程
岸线 

工业城镇
用海、大辽
河口红线
管控区 

1.化工园区离保护区和河
口过近，有环境污染风险和
安全风险。 
2.大辽河盘锦境内西水道
建有沿河大堤，西水道以闸
门控制大堤两侧水路，水交
换能力减弱。 

1.化工园区环境风险及水、气、土等
环境质量管控。 
2.大辽河口红线区按照红线相关要
求管控。 
3.大辽河口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4.盘锦港水质达标、污水达标排放。 
5.盘锦港对大辽河口生态红线区环
境影响管控。 

注：1.本着就高原则，生态红线区范围内管控单元的水质要求应与红线区水质标准与水质达标要求保持一致。 
2.对应辽宁省管控单元 18—2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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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市纪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各人民团体，部、省

属驻盘单位，各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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